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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科学技术局

青 岛 市 财 政 局
文 件

青科规〔2018〕2 号

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

关于印发《青岛市企业研发投入奖励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、功能区）、西海岸新区管委科技、财政主管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加快提升创新能力，依据青岛市人

民政府《关于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“百千万”工程的意见》（青政

发〔2018〕24 号），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了《青岛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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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青岛市财政局

2018 年 8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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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实施细则

第一条为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加快提升创新能力，依据《关

于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“百千万”工程的意见》（青政发〔2018〕24

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本细则适用对象是入选科技型企业培育“百千万”工程的

重点高企和千帆企业。

第三条 《意见》中所称“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”是

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

施条例》《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》等有关文

件中关于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政策。

第四条《意见》中所称“研发投入”是指企业办理企业所得税年

度纳税申报时符合加计扣除条件的研发费用。

第五条市财政科技专项资金中设立企业研发投入专项奖励资金

（以下简称“奖励资金”），用于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。

第六条 市科技局具体负责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实施工作，主要包

括：

（一）牵头制定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；

（二）提报年度奖励资金预算；

（三）负责审定企业研发投入奖励额度；

（四）负责日常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。

第七条市财政局职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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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会同市科技局制定研发投入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;

（二）根据市科技局提报的经费预算进行审核，并按预算编制的

要求编制预算；

（三）根据市科技局审定的研发投入数额拨付资金;

（四）会同市科技局进行监督检查，并根据工作需要对市科技局

提报的绩效评价报告进行再评价。

第八条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委托青岛市科技研发服务中心承办企

业研发投入奖励的具体工作，主要工作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开展政策宣传，指导企业规范研发项目管理，合理归集研

发费用;

（二）完善青岛市企业研发项目管理服务系统，负责系统日常运行、

维护工作；

（三）受理企业申请，按规定核算企业奖励金额，提出奖励建议。

第九条 对于符合奖励资金支持的企业，根据企业当年加计扣除确认

研发费用按一定比例给予奖励，其中，小微企业为5%，其他企业为3%。

对每家企业的年度最高奖励额不超过100万元。

第十条 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实施程序：

（一）市科技研发服务中心根据税务部门提供的当年研发费用加

计扣除企业名单及数据，与重点高企和千帆企业名单比对后提出拟奖励

企业名单；

（二）市科技局审核确定拟奖励企业名单后，与市财政局联合下

发申报通知；



【青岛邦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】搜集提供 咨询电话：0532-8999 9608

地址：青岛市李沧区京口路 47号百通大厦 A 座 23层 - 5 -

（三）申请单位提交《青岛市企业研发投入奖励申请表》及相关

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市科技研发服务中心受理申请，并按规定核算奖励金额；

（五）市科技局审定奖励金额，并下发奖励通知；

（六）市财政局办理奖励资金拨付。

第十一条 如有关部门所认定的年度加计扣除研发费用额度在当

年度企业研发投入奖励实施之后发生变化，则变化额度将在后续年度

奖励费用中进行相应调整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各区（市）参照《意见》和本细则制定配套奖励

措施，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单位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财政资金的，阶段性或永

久取消其申请科技计划项目或参与项目实施与管理的资格，并按照《财

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规定追究相应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移送

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由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细则自 2018 年 10 月 5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1 年

6 月 21 日。

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18 年 8月 31 日印发


